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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海巾帼担使命 绿色转型启新程
——记内蒙古自治区人大代表、全国三八红旗手、广纳煤业集团创始人王彩荣

巍巍北疆大地，能源奔腾不息。作
为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内蒙
古肩负着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筑牢北方
生态安全屏障的重大使命。在全区全力
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赋能高质量发
展的壮阔实践中，涌现出一批敢闯敢干、
履职担当的先锋力量。内蒙古自治区人
大代表、全国三八红旗手、广纳煤业集团
创始人王彩荣，便是扎根煤海、逐绿前行
的巾帼典范。

从基层矿工到行业领军企业家，从
深耕实业的创业者到为民履职的人大代
表，三十余载砥砺深耕，她以坚韧毅力扎
根能源一线，以革新魄力推动传统产业
绿色蝶变，以初心使命践行社会责任，用
实干与担当书写了新时代北疆女性助力
能源转型、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动人答卷。

苦难淬炼品格 奋斗成就底色

王彩荣的人生，始终镌刻着拼搏与
坚守。年少时因家境困顿，生活的重担
早早压在她的肩头。14岁，她便踏入幽
深矿井，从事繁重的井下作业，五年煤矿
一线的艰苦磨砺，锤炼了她吃苦耐劳、坚
韧不拔的意志，也让她深深扎根于能源
行业，读懂了煤炭产业对地方发展、群众
就业的重要意义。离开井下一线后，她
勤学苦干、精进技能，成长为专业的矿井
通风技术员，在基层岗位积累了扎实的

行业经验。
乘着改革开放的时代东风，1990年，

王彩荣抢抓煤炭行业市场化改革机遇，
承包经营矿井，开启自主创业之路。创
业之初，她面临诸多质疑与阻力：员工信
心不足、行业竞争激烈、经营压力巨大。
面对困境，她始终坚守诚信为本的经营
理念，郑重兑现薪资承诺，以实打实的担
当凝聚职工队伍、站稳行业脚跟。2000
年，响应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号召，她毅
然扎根内蒙古蒙西能源富集区，深耕煤
炭主业、整合产业资源，稳步扩大企业规
模，于 2010年组建成立内蒙古广纳煤业
集团。

创业路上风雨兼程，行业周期跌宕
起伏。2013年煤炭行业步入低谷，市场
低迷、资金紧张，企业发展遭遇严峻挑
战。危急关头，王彩荣坚守企业担当、心
系职工福祉，作出“不停产、不减员、不降
薪、不欠薪”的庄严承诺。为稳住企业运
转、保障数千名职工生计，她倾尽个人资
产垫付薪资，用责任守住企业发展根基、
稳住职工民生底线。多年来，她坚持以
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关爱一线职工、帮扶
困难员工，优先吸纳退役军人和本地群
众就业，用心打造有温度、有担当的民营
企业。凭借诚信经营、实干兴业的优良
作风，她先后荣获自治区劳动模范、全国
杰出创业女性标兵、全国“诚信之星”等

荣誉，2020年获评全国三八红旗手，彰显
了新时代巾帼企业家的卓越风采。

初心如磐履使命 履职为民显担当

凭借扎实的行业积淀和务实的工作
作风，王彩荣当选内蒙古自治区人大代
表。履职以来，她始终牢记人大代表的
神圣职责，立足能源行业一线，聚焦全区
发展大局，把产业发展痛点、企业转型难
点、基层群众心声，转化为精准务实的代
表建议，以履职实效助力全区能源高质
量发展。

深耕煤炭行业数十年，王彩荣深刻
洞悉资源型地区发展短板。长期以来，
粗放式煤炭开采带来生态破坏、资源利
用率低、固废堆积等问题，制约着区域
可持续发展。“能源发展绝不能以牺牲
生态为代价，绿水青山是永续发展的宝
贵财富，绿色转型是资源型企业的必由
之路。”这是王彩荣始终坚守的发展理
念。作为传统能源企业带头人，她主动
破局、自我革新，毅然开启传统煤企的
绿色转型之路，宁可牺牲短期经济效
益，也要守住生态红线、夯实长远发展
根基。

为彻底扭转粗放开采的发展模式，
王彩荣大刀阔斧推进产业升级和生态治
理。她主动关停落后产能矿井，投入巨
额资金推进矿山标准化、智能化、绿色化
改造，全方位补齐生态治理短板。针对
矿区煤矸石堆积、自燃污染等行业难题，
她牵头组建技术攻坚团队，历经数年反
复试验探索，攻克多项生态治理技术难
题，形成成熟的煤矸石治理、边坡修复、
植被复绿成套技术，根治矿区污染顽
疾。昔日尘土飞扬、荒山裸露的排土场，
如今草木葱茏、绿意盎然，实现了从“黑
色荒山”到“绿色矿山”的华丽蜕变。

在长期的矿山治理实践中，王彩荣
注重总结经验、树立行业标杆，牵头编
制的《矿山排土场连片治理规范》，成为
地方行业治理标准，为蒙西地区露天矿
山规范化治理、系统化修复提供了可复

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截至目前，广
纳集团累计投入超 30亿元用于生态修
复和环保治理，建成一座国家级绿色矿
山、八座自治区级绿色矿山。企业全面
推行封闭仓储、智能抑尘、清洁洗选等
绿色生产模式，实现全流程无尘化、标
准化生产，彻底告别传统煤矿脏乱差的
生产面貌。

在做好生态治理的同时，王彩荣聚
焦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全力延伸产业链、
提升价值链。她摒弃“只卖原煤”的低端
发展模式，布局现代化洗选加工产业，建
成多座大型重介洗煤厂，大幅提升煤炭
精细化加工水平和资源利用率，从源头
降低能耗和污染排放。企业深耕科技创
新，累计斩获两百余项环保、智能开采等
专利，全面推进矿山智能化改造，以科技
赋能安全生产、节能降碳，构建起“智能
开采、清洁加工、固废利用、生态修复”的
绿色闭环发展体系，成为内蒙古煤炭产
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标杆企业。

立足“双碳”战略目标和自治区能源
转型总体部署，王彩荣立足企业实际、放
眼行业全局，持续优化产业布局，推动传
统能源与新能源协同发展。她坚持延链
补链强链，深耕煤基新材料领域，推动煤
炭从单一燃料向高端化工原料转型，大
力发展精细化工、可降解材料等高附加
值产业，推动传统煤化工向低碳新材料
产业升级。同时，紧抓全区新能源大基
地建设机遇，积极布局风电、光伏等清洁
能源项目，构建“传统能源兜底、新能源
赋能”的多能互补发展格局，全方位推动
企业低碳转型。

履职期间，王彩荣跳出企业一隅、立
足行业全局，积极为全区能源转型建言
献策。结合一线调研实践，她先后提交
关于加快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扶持民营
企业新能源布局、完善矿山生态修复政
策、推动煤化工产业链延伸等多项高质
量代表建议，精准破解行业转型堵点难
点，为自治区优化能源产业结构、壮大绿
色能源产业、推动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重要参考，诸多建议被相关部
门吸纳落地，有效助推了区域能源产业
整体升级。

在自身转型发展的同时，她主动扛
起龙头企业社会责任，发挥技术、资源、
平台优势，无偿向中小民营企业开放生
态治理、固废利用技术，牵头搭建产业协
作平台，带动区域内中小企业摒弃粗放
式发展模式，共同投身绿色转型浪潮，推
动行业整体实现提质增效、绿色发展。
通过技术赋能、产业联动，矿区煤矸石、
粉煤灰等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率持续提
升，真正实现变废为宝、循环利用，助力
区域形成绿色循环的产业生态。

心怀桑梓担大义 巾帼大爱暖北疆

多年来，王彩荣始终坚守致富思源、
回报社会的初心，在做强企业、深耕主业
的同时，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助力民生改
善。她聚焦乡村振兴，持续投入资金完
善矿区周边乡村基础设施，帮扶农牧民
发展特色产业，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聚焦
妇女就业发展，因地制宜开发适配岗位，
优先吸纳留守妇女、失业女性就业，助力
广大妇女实现自立自强、增收致富。

作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女企业家代
表，她充分发挥巾帼引领作用，团结带动
全区女创业者深耕实体经济、投身绿色
产业，凝聚巾帼力量赋能地方经济发
展。她热心公益、乐善好施，长期捐资助
学、扶危济困，积极参与救灾帮扶、公益
慈善等事业，累计投入大量资金助力民
生事业发展，先后荣获“草原最美慈善
人”“内蒙古慈善奖”等荣誉称号。

与此同时，王彩荣始终自觉践行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企业常态化
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团结带领
汉、蒙、回等各族职工携手共进、同心发
展，用心维护民族团结、矿区和谐。此
外，她主动帮扶周边少数民族农牧民解
决生产生活难题。

从深耕煤海的基层创业者，到引领
转型的行业带头人；从心系发展的企业

家，到履职为民的人大代表，王彩荣以女
性独有的坚韧、智慧与担当，在能源绿色
转型的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笃行不怠。

立足新起点，奋进新征程。谈及未
来，王彩荣初心坚定、步履铿锵。她表
示，将始终牢记人大代表使命职责，坚守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深耕能源
主业、深耕绿色转型、深耕民生履职，持
续优化产业结构、壮大新能源产业、延伸
新材料链条，全力推动企业绿色低碳高
质量发展，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内
蒙古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保障国家能源
安全、推动能源产业转型升级贡献更多
巾帼力量，以实干实绩书写新时代人大
代表的责任与担当。

煤海逐绿千帆进，巾帼建功正当
时。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的壮阔征程
中，王彩荣以奋斗诠释初心，以革新突
破困局，以担当回馈时代，用三十余载
深耕与坚守，绽放出新时代北疆巾帼最
美的光彩，为内蒙古自治区能源绿色转
型、产业迭代升级绘就了浓墨重彩的奋
进画卷。

（蒙 山）

图为王彩云列席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图为广纳煤业集团创始人王彩荣。

公 告

声明公告 本版广告为信息资讯，不作为签订合同及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联系电话：13176023998。 广告

借款人名称

佛山市高明
巨人网络有
限公司不良
贷款债权

贷款本金余额（元）

6,522,619.40

从属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
应收利息、本金
罚息、利息罚息
等，具体数据以
实物资料记载

为准。

借款合同编号

佛 农 商 1201 流
借 字 2014 年 第
09001 号 、佛 农
商 12101 借展字
2015 年第 09001

号

担保人名称

陈宏楷、梁靖怡、
陈宏旭、佛山市
高明织梦电脑有
限公司、佛山市
高明亿家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佛农商1201 高抵字2013 年第
09001 号、佛农商 1201 应收账
款质字 2014 年第 09001 号、佛
农 商 1201 高 保 字 2013 年 第
09001 号、佛农商 1201 高保字

2013年第09002号

生效法律文书

（2017）粤 0604 民
初 8017 号 、
（2020）粤 0604 执
19760 号 之 一 、
（2024）粤 0604 执

恢2284号之一

原贷款行

佛山农商
银行

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与
肇庆市一叶知秋壹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佛山农商银行”）与肇庆市一叶知秋壹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26年6月26日签
署的《债权转让合同》［编号：佛农商（2026）债转字第2号］，佛山农商银行将其有权处置的佛山市高明巨人网络有限公司的贷款主债权及担保
合同项目下的全部权利（详见公告清单），依法转让给了肇庆市一叶知秋壹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佛山农商银行特公告通知各借
款人及担保人：

肇庆市一叶知秋壹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下列债权受让方，请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债权
受让方肇庆市一叶知秋壹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转让方：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肇庆市一叶知秋壹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6年7月3日
注：

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6年2月3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应收利息、本金
罚息、利息罚息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破产、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
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下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佛山农商银行或肇庆市一叶知秋壹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
遗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及生效的法律文书为准。

佛山农商银行联系方式：地址：佛山市禅城区华远东路5号；联系人：朱经理；电话：0757-83039791
肇庆市一叶知秋壹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系方式：联系人：肇庆市一叶知秋壹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电话：

13660969945

序号
1
2

借款人/抵押人/担保人
林家坚、祝铭、陈煜亮
林家坚、祝铭、陈煜亮

贷款合同编号
ZHFHGZ17230003DK
ZHFHGZ17230002DK

深圳泛华联合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
广州益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债权转让联合公告
深泛联投资（深圳）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深圳泛华联合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

称“深泛联”与广州益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益泓”）签署《转让合同》，
深泛联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
违约金、费用等）、担保债权（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担保、抵押担保、质押担保等）以及附
属合同权益（包括与借款人、担保人及第三人就债务清偿事宜达成的抵债协议、还款
协议等有关法律性文件项下的全部权利）一并转让予广州益泓。深泛联与广州益泓
现联合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继承人、担保人及其继承人、相关承接债务主体、清
算主体以及其他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广州益泓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及或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全部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履行结清责任。下附债权标的明细表：

注：本公告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及担保人原签订合同为准。特此公告。
深泛联投资（深圳）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深圳泛华联合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益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换发《金融许可证公告》的公告
事由：机构迁址
机构名称：中银保险有限公司台州中心支公司
许可证编号：01193268
许可证机构编码：000046331000
业务范围：经营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

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经营
上级机构在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业务范围内授
权的其他业务。

机构住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开发大道 800 号
401-8室

邮政编码：318001
负责人：江翔 联系电话：0576-88869108
发证机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台州监管分局
许可证颁发日期：2026年6月30日

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江苏长江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与

刘运奇2026年7月2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江苏长
江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将对其享有的江阴
市长泾常春针织品厂的主债权［合同编号：（2022年）长
商银高借字第WX04010号，担保人名称及抵押物：翁春
军、勇晓春；江阴市长泾镇人民路289号7幢408室］项下
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刘运奇。刘运奇作为债权的受
让方，现公告要求借款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刘运奇履行主
债权合同约定的全部偿付义务。特此公告。

转让方：江苏长江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受让方：刘运奇

报废固定资产处置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对一批报废固定资产实施整体公开拍

卖，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本次拍卖标的为报废固定资产共计

1117台，其中机器设备164台、电子设备953台；整体起
拍价87678元，竞买保证金10000元。标的明细详见评估
报告《辽九资评报字〔2026〕第05001号》。重要提示：标
的均为报废资产，按现状整体拍卖，竞买人须现场实地
踏勘确认实物状况，成交后不接受理由的悔拍。

二、拍卖时间：2026年7月17日上午9:00
三、拍卖平台：中拍平台，官方网址：https://paimai.ca

a123.org.cn 竞买人须提前完成平台注册、实名认证，保
证金须在报名截止前足额缴清，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竞
买资格。

四、标的现场展示：1.展示时段：2026年7月13日—
7月14日9:00—15:00；2.展示地点：标的物存放现场；3.
预约要求：看样须电话预约。

五、竞买人资格及报名材料：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均可参与竞买，报名需
提交对应资料（所有复印件加盖公章或本人签字）。1.
企业法人参与：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代办的，额外提供授权
委托书原件、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全部材料加盖企业
公章。2.自然人参与：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六、报名登记安排：1.登记时间：2026年7月15日—
7月16日每日8:30—15:30；2.登记地址：鞍山市铁东区中
华南路150号港丽花园写字间4层

鞍山信德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葛先生 联系电话：15842296688

公告发布日期：2026年7月3日

序
号

1

债务人

无锡长城机器
制 造 有 限 公

司、倪渝宝

担保人

朱成

当金（元）

6,000,000.00

综合费用
（元）

150,000.00

违约金
（元）

1,200,000.00

律师费
（元）

279,344.00

迟延加倍
利息（元）
以相关法
律文书确
认为准

无锡国霖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与
无锡天毅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无锡国霖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与无锡天毅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于2023年
12月21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无锡国霖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以下公告
清单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无锡
天毅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无锡国霖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出让人、无锡天毅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作为
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债务承继人，自公告之日起向无锡天毅精密
机械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或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人：吴先生；联系电话：15061828255
无锡国霖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无锡天毅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22日
附：转让清单 单位：元

备注：上述清单所列示转让标的债权的具体金额以基础合同、判决书为准。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饶慧敏

基准日
2026年06月01日

贷款本金
105907.32

贷款利息
23593.90

费用
0

贷款本息费合计
129501.22

担保人
熊志力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与
任笑扬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债权转让方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与债权受让方任笑扬
于2026年6月26日签订《债权转让合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
已将其在下表附件：《标的债权明细》所列债权文书中对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
权及担保权等全部权利以及由此转化的相关附属权益，依法转给任笑扬，现公告通知
下表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请依法向任笑扬履行还款义务或担保责任。
附件：《标的债权明细》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 任笑扬
2026年7月3日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转让人

湖北大悟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湖北大悟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湖北大悟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湖北大悟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湖北大悟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湖北大悟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湖北大悟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湖北大悟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借款人
（债务人）
湖北鑫龙马
工贸有限公

司
湖北辰奕商
业管理有限

公司

湖北凯元置
业有限公司

武汉腾旺物
资有限公司

湖北慧乐居
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湖北慧乐居
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李可

邓道勇

主要债权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LBYYB20240627002）、
《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LBYYB20210922001-1）、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LBYYB20240627002-1）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YYB20240629002）、
《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LBYYB20230331001-1）、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YYB20240629002-1）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YYBJXHJ20240629003）、
《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LBYYB20230130001-1）、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YYBJXHJ20240629003-1）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YYB20240626001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YYB抵押20240626001号）、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YYB20240626001号-1）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LBYYB20250626002）、
《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LBYYB20250626002-1）、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LBYYB20250626002-2）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LBYYB20250626002）、
《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LBYYB20250626002-1）、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LBYYB20250626002-2）

《个人借款合同》（合同编号：LBYYB20250429001）、
《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LBYYB20240201001-1）、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LBYYB20250429001-1、
LBYYB20250429001-2、LBYYB20250429001-3、
LBYYB20250429001-4、LBYYB20250429001-5）

《个人借款合同》（合同编号：YYB201801240001）、
《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201801240002）、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1801240003）

保证人/抵押人

湖北凯元置业有限公司、武汉晟凯置业有限公司、武汉龙
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廖军、郭炳学、胡娟、湖北慧乐居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廖霞、湖北辰奕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凯元置业有限公司、武汉晟凯置业有限公司、武汉龙
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廖军、郭炳学、胡娟、湖北慧乐居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廖霞、湖北鑫龙马工贸有限公司
湖北凯元置业有限公司、武汉晟凯置业有限公司、武汉龙
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廖军、郭炳学、胡娟、湖北鑫龙马工
贸有限公司、湖北慧乐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廖霞、湖北
辰奕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凯元置业有限公司、武汉晟凯置业有限公司、郭炳
学、刘东

湖北凯元置业有限公司、武汉龙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廖
军、郭炳学、胡娟、湖北辰奕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廖霞、湖
北鑫龙马工贸有限公司
湖北凯元置业有限公司、武汉龙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廖
军、郭炳学、胡娟、湖北辰奕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廖霞、湖
北鑫龙马工贸有限公司

李可、蔡十梁、蔡丹、刘晨、刘秀红、湖北大悟家太家私有
限公司、蔡家太

雷红叶、沈功兵、徐建

湖北大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大悟县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湖北大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大悟县交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湖北大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对

公告所列清单借款人及担保人所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及相关权益，依法转让给大悟县交通投资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
知各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大悟县交通有限公司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湖北大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悟县交通投资有限公司
2026年7月3日

序
号

1

借款人
名称

谷城宏
泰气体
有限公

司

借款合同及相应确权文书编号

YC2015081801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YC2016051301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QSB2025031001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01709211《分期还款计划调整协议》、
201709212《分期还款计划调整协议》、

YYB2019053001-HT1《借款展期协议》、
YYB2019053001-HT2《借款展期协议》、

YYB202005281《借款展期协议》、
YYB202005282《借款展期协议》、
YYB202307281《借款展期协议》、
YYB202307282《借款展期协议》

担保人/
其他义务人名称

谷城宏泰气体有
限公司

敖正明

谷城宏泰水电开
发有限公司

刘连芝

田辉明
王平

石开奎、马艳林、
张呈平、马从华

石开奎
张呈平
马从华
马艳林

担保合同或相关权益对应文书编号

YC2015081801-1号《抵押合同》、
YC2015081801-6号《抵押合同》、
YC2016051301-1号《抵押合同》、
YC2016051301-2号《抵押合同》
YC2015081801-2号《保证合同》、
YC2016051301-3号《保证合同》、

QSB2025031001-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YC2015081801-5号《保证合同》、
YC2016051301-4号《保证合同》

YC2015081801BQ-1号《保证合同》、
QSB2025031001-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YC2015081801-3号《保证合同》
YC2015081801-4号《保证合同》

QSB2025031001-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QSB2025031001-4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QSB2025031001-5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QSB2025031001-6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QSB2025031001-7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原贷
款行

湖北
谷城
农村
商业
银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湖北谷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谷城县国有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湖北谷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谷城县国有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协议，湖
北谷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所列清单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义务人所享有的主债权及相关权
益，依法转让给谷城县国有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请公告
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或借款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的承债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谷城
县国有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
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湖北谷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谷城县国有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6年7月3日

借款人

刘夏

贷款本金余额
（单位：元）

3210963.36

借款合同名称
及编号

《借款合同》
【编号：中农商
银（开发区）个
借 字［2023］第

1181257号】

抵押担保合同名称
及编号

《抵押担保合同》
【合同编号：

中 农 商 银（开 发
区）抵字［2023］第

1181301号】

抵押人

梁冠伟

保证担保合同名称
及编号

《保证担保合同》
【合同编号：

中农商银（开发区）
高 保 字［2023］第

1181313号】

保证人

梁冠伟

原贷款行

中山农村
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基准日

2025年
8月
20日

中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庞立华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转让方”）与庞立华（下称“受让方”）于2026年6月10日签订的编

号为中山农商债转［2026］第009号的《债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方将其对借款人刘夏享有的主债权及公告清单所
列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所享有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受让方，原合同内容不变。现转让方和受让方以联合公
告的方式通知借款人、抵押人和保证人上述债权转让事宜。

截至本公告日，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相应还款义务。庞立华作为受让方，现要求公告
清单所列的借款人、抵押人和保证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受让方履行相应的还款义务。

借款人应支付的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如有）及其他应付款（如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和中国人民
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特此公告。
转让方联系地址：中山市东区中山三路26号之一；联系人：罗先生；联系电话：0760-88325551
受让方联系地址：广东省中山市东区街道中山四路15号快滴按揭；联系人：庞立华；联系电话：18826022221

转让方：中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庞立华
2026年7月3日

借款人
名称

深圳市
华新博
缆电线
电缆有
限公司

深圳普
创天信
科技发
展有限
公司

具体以合同约定和司法裁判为准。

贷款本金余额
（人民币/元，截至
转让基准日 2025

年2月20日）

172,610,141.07

61,890,058.21

借款合同编号

SX162917000281
JK162918000017
JK162918000018
JK162918000019

0400000919-2017年
（高新）字00198号
0400000919-2018

（承兑协议）00013号
0400000919-2018年
（高新）字00012号
0400000919-2018年
（高新）字00044号
0400000919-2018年
（高新）字00215号
0400000919-2018年
（高新）字00293号
0400000919-2018年
（高新）字00294号
0400000919-2018年
（高新）字00297号

担保人名称

深圳市华新博缆电
线电缆有限公司、
深圳市油富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深圳
姬蕾鑫化妆品有限
公司、周初、周煌

姜天亮、姜天甲、姜
俊、深圳普创信通
科技有限公司、深
圳中源动力实业有
限公司、深圳市鼎
力恒通实业有限公
司、深圳市稳住我
们能赢科技有限公
司、周建清、丁龙
甫、深圳市安贷宝
信息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深圳普创天
信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郭波、姜虎

担保合同编号

BZ162917000010
BZ162917000011
BZ162917000012
DY162917000003

0400000919-2017年高新（质）字0042号
0400000919-2018年高新（质）字0079号
0400000919-2018年高新（质）字0084号
0400000919-2018年高新（质）字0085号
0400000919-2018年高新（质）字0086号
0400000919-2017年高新（抵）字0043号
0400000919-2017年高新（保）字0040号
0400000919-2018年高新（保）字0036号
0400000919-2018年高新（保）字0037号
0400000919-2018年高新（保）字0038号
0400000919-2018年高新（保）字0039号
0400000919-2018年高新（保）字0040号
0400000919-2018年高新（保）字0041号

原贷
款行

江苏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深圳
分行

中国工
商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深圳高
新园支

行

广州广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广州华盈顺新项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州广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转让方”）与广州华盈顺新项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受让
方”）签订的编号为GYTZ20250331111的《债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
所享有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受让方，原合同内容不变。现转让方和受让方以联合公告的方式通知下列借款人及
担保人上述债权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相应还款、担保义务。

广州华盈顺新项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受
让方履行相应的还款、担保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广州广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华盈顺新项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6年7月3日
广州广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40-148号2201房；联系人：叶小姐；电话：020-

38917016
广州华盈顺新项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地址：广州市天河区荷光路137号三楼A1458房；联系人：吴先

生；电话：13418496522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益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成都益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20260626第001
号），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所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质
押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成都益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益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不限于借款人、担保人、
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直接向成都益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以及转让方对涉诉债权所主张的权利。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益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日期：2026年7月3日

附表:资产清单 单位：元

备注：清单中借款人、担保人、金额、合同号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债权金额数据截至日：2026年06月11日

借款人
名称

成都百
伦商业
管理有
限公司

本金余额

81,200,000.00

欠息余额

10,553,966.34

垫付费用

315200.00

借款合同
编号

平银成都
贷 字
2D200616
第0002号

担保人

广汉市泓达物业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曾用名：广汉市
宏达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都江
堰百伦投资有限
公司、郫县百伦
投资有限公司、

林晖

担保合同号

平银成都抵字20200616第0002号
平银成都额保字20200616第0001号
平银成都额保字20200616第0002号
平银成都额保字20200616第0003号
平银成都额保字20200616第0004号
平银成都质字20200616第0001号
平银成都质字20200616第0002号

平银成都账质字20200616第0001号
平银成都账质字20200616第0002号

序号

1

2

3

4

5

6

7

8

机构名称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
源县支公司船塘营销服务部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
平县支公司第一营销服务部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龙
川县支公司田心营销服务部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龙
川县支公司四都营销服务部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龙
川县支公司第一营销服务部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龙
川县支公司麻布岗营销服务部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龙
川县支公司回龙营销服务部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紫
金县支公司附城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

5441625001

5441624002

5441622003

5441622018

5441622005

5441622009

5441622008

5441621012

机构住所

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船塘镇中兴路

广东省河源市和平县上陵镇上陵
村委会曾屋村3号一楼一卡商铺

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田心镇上寨
村委会上寨村 70 号黄大红房屋第

一层
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四都镇人民路

3号魏国旗房屋第一层
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黄布镇新街37

号张娥英房屋第一层
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麻布岗镇街道

福兴路杨永标房屋第一层
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回龙镇回龙街

龙豪饭店一楼第2卡门店

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新紫路321号

关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源县支公司
船塘营销服务部等8家营销服务部撤销的公告

根据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源分公司网点合理化布局需要，经国家金融
监督管理总局河源监管分局批复，撤销河源分公司东源县支公司船塘营销服务部等
8家营销服务部。
具体如下：

以上8家营销服务部于2026年6月23日起予以撤销，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再以
上述机构名义开展业务。

公司本着保障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合法利益的原则，将通知有关投保人、
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充分告知交付保险费、后续理赔服务电话等事项。

客户可通过手机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人寿股份广东省分公司服务号”，或下载
“中国人寿寿险”APP软件进行线上办理，全国统一客服电话：95519。也可前往河源
分公司、紫金县支公司、和平县支公司和龙川县支公司客户服务大厅进行现场办
理。具体业务办理地址如下：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源分公司（地址：广东省河源市东华路2号中保
大厦；联系电话：0762-339551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平县支公司下车营销服务部（地址：广东省河源市
和平县阳明镇和平大道东方华座第壹层（5）、（6）号商铺；联系电话：0762-5630007）；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龙川县支公司（地址：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新城规
划区一号小区泰华城A1栋第二层201-1；联系电话：0762-6883893）；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紫金县支公司（地址：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紫城镇
西郊开发区B-3小区；联系电话：0762-7826876）；

因公司撤销给您带来不便，我们深感抱歉，并承诺做好后续服务工作，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源分公司
2026年7月3日

序号

1

2

3

合计

债务人名称

重庆多次元
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重庆蕞臻曦
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

重庆蕞臻曦
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

/

（基准日）

2026.4.8

2026.5.21

2026.5.21

/

债权本金
余额（元）

4300000.00

700000.00

5920000.00

10920000.00

债权合计
金额（元）

4529626.25

705445.92

5972283.82

11207355.99

担保
方式

信用、
保证

抵押、
保证

抵押、
保证

/

有效的抵（质）押物信息

/

石昌芳、谢鹏：渝北区双
龙湖街道桂馥大道2号金
色池塘1幢1-9-1，201房
地证2009字第86915号。
郭小民：渝北区回兴街道
双湖路 E 幢商场，201 房
地证2005字第24051号。

/

有效的保
证人名称

薛超、
薛柯

段回友、郭
小民、郭一
霏、刘代华

段回友、郭
小民、郭一
霏、刘代华

/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盛支行与
重庆万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盛支行与重庆万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

（编号：（2026）年（重银万盛分/支行债转）字第002号），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盛支行已将其对
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重庆万盛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盛支行与重庆万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
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重庆万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重庆万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
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盛支行 重庆万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6年7月3日

附： 公告清单 单位：元

序
号

1

借款人

李玉东

放款日

2021.
09.22

到期日

2022.
09.21
合计：

结欠本金
余额

3,000,000.00

3,000,000.00

截止2026年
2月26日欠息

938,198.56

938,198.56

诉讼费

15,659.00

15,659.00

债权总额

3,953,857.56

3,953,857.56

抵押人
（及保证人）

李玉东、
王寿华

抵押物
类型
底商
1套

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
天津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丽中心支行与天津市东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

让协议》已完全生效。
依据该协议，天津市东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已依法受让债务人李玉东不良贷款项下的所有

权利、所有权、利益和受益，连同相关的“借款合同”或“担保（或抵押）借款合同”项下的所有权利、
所有权、利益和受益（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包括但不限于“转让方”在下列文件项下的所有权
利、所有权、利益和受益：

1.《个人最高额授信合同》、《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个人借款合同》等；
2.抵押物清单、不动产登记证明、个人贷款申请情况声明、借款借据等；
3.管辖法院针对以上债权所下达的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等法律文书；
4.有关上述文件的一切转让协议、修订或者更改，以及与该“标的资产”有关的法律其它任何

文件、协议文书。
请借款人（或债务承担人）和相应担保人或承继人向天津市东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

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抵押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
主体代为履行义务）。

本转让为不可撤销的，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
有关本公告项下的债权转让的更多信息，请联系如下人员：刘先生。特此公告。

通知人：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丽中心支行
通知人：天津市东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06月30日
受让债权如下：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吴巧如

基准日
2026年06月08日

贷款本金
249000.00

贷款利息
2523.20

费用
0

贷款本息费合计
251523.20

担保人
徐福礼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武义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与陈军武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债权转让方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武义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与债权受让方
陈军武于2026年06月24日签订《债权转让合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武义小微
企业专营支行已将其在下表附件：《标的债权明细》所列债权文书中对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
债权及担保权等全部权利以及由此转化的相关附属权益，依法转给陈军武，现公告通知下表所列
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请依法向陈军武履行还款义务或担保责任。
附件：《标的债权明细》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武义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陈军武
2026年7月3日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武义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与马晓浪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债权转让方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武义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与债权受让方
马晓浪于2026年06月23日签订《债权转让合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武义小微
企业专营支行已将其在下表附件：《标的债权明细》所列债权文书中对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
债权及担保权等全部权利以及由此转化的相关附属权益，依法转给马晓浪，现公告通知下表所列
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请依法向马晓浪履行还款义务或担保责任。
附件：《标的债权明细》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武义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马晓浪
2026年7月3日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汤泉

基准日
2026年06月09日

贷款本金
129500.00

贷款利息
854.70

费用
0

贷款本息费合计
130354.70

担保人
无

广州华盈顺新项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
中山香山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州华盈顺新项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转让方”）与中山香山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下称
“受让方”）签订的编号为zsxszcjy2026012的《债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合同及担保合
同项下所享有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受让方，原合同内容不变。现转让方和受让方以联合公告的方式通知下
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上述债权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相应还款、
担保义务。

中山香山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作为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受让方履行相
应的还款、担保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借款人
名称

深圳普
创天信
科技发
展有限
公司

具体以合同约定和司法裁判为准。

贷款本金余额
（人民币/元，截至
转让基准日 2025

年2月20日）

61,890,058.21

借款合同编号

0400000919-2017年
（高新）字00198号
0400000919-2018

（承兑协议）00013号
0400000919-2018年
（高新）字00012号
0400000919-2018年
（高新）字00044号
0400000919-2018年
（高新）字00215号
0400000919-2018年
（高新）字00293号
0400000919-2018年
（高新）字00294号
0400000919-2018年
（高新）字00297号

担保人名称

姜天亮、姜天甲、
姜俊、深圳普创
信通科技有限公
司、深圳中源动
力 实 业 有 限 公
司、深圳市鼎力
恒通实业有限公
司、深圳市稳住
我们能赢科技有
限公司、周建清、
丁龙甫、深圳市
安贷宝信息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普创天信科
技 发 展 有 限 公
司、郭波、姜虎

担保合同编号

0400000919-2017年高新（质）字0042号
0400000919-2018年高新（质）字0079号
0400000919-2018年高新（质）字0084号
0400000919-2018年高新（质）字0085号
0400000919-2018年高新（质）字0086号
0400000919-2017年高新（抵）字0043号
0400000919-2017年高新（保）字0040号
0400000919-2018年高新（保）字0036号
0400000919-2018年高新（保）字0037号
0400000919-2018年高新（保）字0038号
0400000919-2018年高新（保）字0039号
0400000919-2018年高新（保）字0040号
0400000919-2018年高新（保）字0041号

原贷
款行

中国
工商
银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深圳
高新
园支
行

特此公告。
广州华盈顺新项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山香山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6年7月3日
广州华盈顺新项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地址：广州市天河区荷光路137号三楼A1458房；联系人：吴

先生；电话：13418496522
中山香山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地址：中山市中山五路2号尚峰紫马奔腾6座第十二层C区；联系人：彭先

生；电话：0760-89986029

序
号
1

借款人

冯艳杰

本金余额

3012300.65

账面利息

1025894.65

诉讼费

95970.5

本息费
合计

4134165.8

基准日

2026年7月1日

南京明峰远二号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与邢峰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南京明峰远二号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与邢峰达成的债权转让协
议，南京明峰远二号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将其对借款人冯艳杰及其担保人
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邢峰。

具体债权明细如下，截至债权转让日2026年7月1日，单位：元

南京明峰远二号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现公告通知与该债权转让有关
的各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债权已转让的事实。

债权受让人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上述借款人及其保
证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债权受让人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如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
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受让方联系人：邢峰
联系地址：南京市高淳区淳溪街道北岭山庄30幢204室

南京明峰远二号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2026年7月3日

序
号

1

借款人
名称

吉安市
春瑞道
路工程
有限公

司

债权本金

3,212,025.35

债权利息

231,305.18

保证人

陈菊华

抵押物情况

1、陈菊华、张梅荣名下位于吉州区吉阳大
道6号庐陵一品23幢102号别墅，建筑面

积409.04㎡，占地面积114.47㎡；
2、陈菊华名下位于吉州区井冈山大道69

号北区5幢201室住宅，面积56.61㎡。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与
绍兴市万普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与绍兴市万普环保设备

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协议编号：信赣-A-2026-0016），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
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
法转让给绍兴市万普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
省分公司与绍兴市万普环保设备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
其他相关各方。

绍兴市万普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
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绍兴市万普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
绍兴市万普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2026年7月3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
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6年2月28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绍兴市万普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
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
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
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网络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6年7月16日上午10时至7月17日上午10时（延时

的除外）在淘宝网阿里拍卖资产交易平台公开拍卖下列标的：
一、拍卖标的：
位于浙江省海宁市硖石水月亭西路326号房产，该房产共3层，所在

层数1-3层，证载房屋建筑面积453.88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86.71平
方米，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地类（用途）：商业。起拍价：300万元，参
拍保证金：30万元。

二、展示时间：
2026年7月13日、14日，看样地址:标的所在地。
三、报名及竞拍事项：
登录淘宝网首页（www.taobao.com）→点击“司法拍卖”→点击“资产

交易”→搜索“浙江知联中兴拍卖有限公司”可找到待拍项目后，从链接
项进入网拍页面。按线上网络拍卖公告、竞买须知要求报名参拍。

联系电话：13505813715 0575-85208217 朱先生。
浙江知联中兴拍卖有限公司

2026年7月3日


